附件：

山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二OO四年

注册会计师培训计划

2004年我省注册会计师培训工作，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坚持行业诚信建设和加强行业自律建设的主导思想，本着开拓务实、高质圆满的原则，在总结近两年培训工作的基础上，从注册会计师行业实际需要出发，着重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素质和水平，通过培训达到所有注册会计师完成更新或提高专业知识的目的。

一、培训地点、课时和师资安排。2004年培训地点主要济南、青岛、烟台和潍坊等地；总课时每期培训班为5天，共40个学时，每天8个学时（包括2个自学学时）；师资以省内专家、教授为主，每个班一般至少聘请省外知名专家或教授1名。

二、培训方式。培训方式以省内为主与国家会计学院、境外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各所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安排的3个国家会计学院培训计划和有关通知（详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直接派人参加培训，派出人员名单须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以便考核。

三、培训内容。培训内容（详见附件《山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二OO四年注册会计师培训计划表》）本着重点突出、各类兼顾的原则，分类进一步明确，重点放在法律责任、新准则法规、风险导向审计、案例分析、实务操作和境外考察等方面，此外增加了企业管理咨询和注册会计师上岗培训等班次。

四、请各所按照省培训计划科学、合理安排注册会计师参加学习，按时完成后续教育任务。

1、凡派2人以上参加培训的，必须指定1人负责，办理报名等事宜，监督执行培训班纪律情况。

2、各所应根据各类培训班的性质，注意调整好注册会计师执业时间，合理、均衡地安排大家参加学习。

3、各所应按培训计划于年内，安排全部注册会计师培训完毕，对未完成今年培训任务的人员，省不再进行安排强制培训，并不予通过年检。

